关于密云区“祥锦园（国祥源境）”项目评估报告问题的回函

第一次问题（2024年10月15日）
1.评估报告第1页致估价委托人函中，项目土地面积、规划建筑面积、配套公服楼数量与规划会商意见中不一致。
回复：对于评估报告第1页“项目土地面积、规划建筑面积与规划会商意见中不一致”问题已与支行解释面积来源依据，经与支行沟通，该部分由支行向分行反馈后在确定是否要补充面积来源依据，故2024年10月22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2DYGJ3号”暂未修改以上问题。（但已在2024年10月29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3DYGJ3号”第1页补充面积来源依据。）
已按规划会商意见、工规证将配套公服楼数量“9栋”修改为“10栋”。（详见2024年10月29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3DYGJ3号”）
2.评估报告第1页预售数据与预售网站截屏和支行说明不一致。请在评估报告中列明，建筑面积/土地面积共计多少、可抵押面积多少、解押面积多少。可抵押面积、解押面积应与此次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、建委网站预售面积一致。
回复：一期预售住宅、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与已售住宅面积均与住建委一致；二期预售住宅、已售住宅均与住建委一致。
不动产权利人于报告出具日10月9日（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1DYGJ3号”）前提供的抵押物清单中一期6017地块包含了部分已售地下车库，导致未售面积增多、已售面积减少，即一期已售地下仓储与地下车库与建委网不一致。曾与不动产权利人沟通过该问题，不动产权利人回复以抵押物清单为准。
后经不动产权利人核实，应减少6017地块未售清单地下车库面积，不动产权利人已更新抵押物清单，已按最新提供的抵押物清单修改报告，修改后已售面积与住建委一致。（详见2024年10月22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2DYGJ3号”）
 “项目土地面积合计、建筑面积合计”在评估报告第1页有描述；“可抵押面积”在报告第2-4页有描述；抵押评估报告中无法体现解押面积，经与贵行沟通，该部分不修改。
3.评估报告2-3页估计对象具体情况中，请将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修改为可抵押建筑面积，未抵押部分不体现。
回复：已按贵行要求将“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”修改为“可抵押建筑面积”。（详见2024年10月22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2DYGJ3号”）
4.评估报告第8页，抵押权人与不动产登记证明不一致。
回复：截至原评估报告出具日（2024年10月9日），未提供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，且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》中无抵押权人等具体权利信息，抵押权人描述为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、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”。
已按后续提供的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将抵押权人修改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”，且按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增加具体权利信息（详见2024年10月22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2DYGJ3号”）。
第二次问题（2024年10月28日）
1.请评估公司在评估报告中体现已解押面积，请在评估报告中列明，建筑面积/土地面积共计多少、可抵押面积多少、解押面积多少。如果评估公司不同意在评估报告中加，也可以由支行在说明中进行补充，要写清楚上次追加在建时解押了多少，这次要解押多少，解押面积和此次抵押面积之和应为规划面积。
回复：“建筑面积、土地面积共计多少、可抵押面积多少、解押面积多少” 已在10月15日第一次问题中回复：“项目土地面积合计、建筑面积合计”在评估报告第1页有描述；“可抵押面积”在报告第2-4页有描述；抵押评估报告中无法体现解押面积，经与贵行沟通，该部分不修改。
2.评估报告第一页配套公服楼数量与规划会商意见、规证中不一致。（此问题上次已提出，请再次进行核实）
回复：已按规划会商意见、工规证将配套公服楼数量“9栋”修改为“10栋”。（详见2024年10月29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3DYGJ3号”）
3.P8、10/22版评估报告 附件：国祥源境项目工程进度及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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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：评估报告特别提示中结构已完工建筑面积与附件《国祥源境项目工程进度及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》面积描述不一致，是因为不动产权利人在报告出具日10月9日后调整过抵押物清单面积，导致面积发生变化。评估报告已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最新抵押物清单修改，但附件未修改，经与不动产权利人沟通，已重新修改附件《国祥源境项目工程进度及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》。
4.P35（二）估价对象基本状况
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水源路南侧，为北京祥之源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“祥锦园（国祥源境）”居住项目。估价对象可抵押规划建筑面积为150047.514平方米，分摊土地面积为52719.09平方米，规划用途为住宅、配套（商业）、地下仓储、地下车库。
2.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53445.01平方米，项目整体容积率（地上）为2.0。估价对象MY00-0104-6011、6017、6021、6024、6033地块现状按照规划要求正在进行开发建设，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。估价对象MY00-0104-6012、6013、6016、6018地块现状尚未开工建设。
回复：10月9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第33页分摊土地面积不一致问题已修改（详见2024年10月29日出具的评估报告“康正评字2024-1-0795-F03DYGJ3号”第36页）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年     月     日
 3 / 3

image1.png
™
X BEE)

WEV) FOW) EEH)

&8 &

X

Blee | oz

[l

BEX|®® ]| = @ [2]-

BEIE PE 4l xanczHeNc consuLTNG | wwwkz~consultcom | @ 010-82253568 | FAX: 010-82253565 | P.C.: 100029 m

RERIRT

1TEBENEN &, ENNREME T TEAER N 50807.7 FHK.

2 A IRl A 5 B = £ A VT BT S 28 R0 2 £ SR 2 KB IR B I T

(1) EHMTERRRBEE: RIE CREF=EGER) [T (2022) HAZHF=HES 0003649, 0003642,
0003640, 0003639, 0003638, 0003647. 0003644. 0003643, 0003641 £]. (AEHF=BITEH)
[ (2022) HEARFFHEMLE 0002229, 0002265, 0002264, 0002268. 0002234. 0002228 5.

(2023) TAEPEWE 0004394, 0004386, 0004395 5. (REIF=BIAEEERNERE ML)

01 |

2024/10/29




image2.png
AR REE WEV) BOW) EEH) x

QBRZESE|® @ [s]ms| =) @[22
L]

JEHBE | Q@ @|e @ |k T8 | == aE

ATH L =HOTRE R, B AT RERK 6011, 6017, 6021
MR, L 15 BREBERRE SHEEARE, FUETTIEAR
#1109256.43m?, JETH#R: —MEEERHN. —REWETH,
SRS TSR, RSB THAKEN R, MHEET. 20
TREMTKE;: 6024, 6033 A", 3t 10 HEEKk 1 %l
BN, SHCETEAMM 53294.16m2, LR FiAEH
HM. ZIREHWETR, EE#HTREE. /MEMUBET. =K
6012, 6013. 6016. 6018 Hikk, ERFLER.

EHZS anna A2 o0 H 42 1

ana4 bhdh O T I0 3 4 A0 oNniEEE





